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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第六十二届会议  2007 年实质性会议 

暂定项目表* 项目 131  2007 年 7 月 2 日至 27 日，日内瓦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  临时议程** 项目 14(d) 

  社会和人权问题：麻醉药品 
 
 
 

  2007年 5月 30国际麻醉品管制局主席给大会主席和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主席的同文信 
 
 

 本函是关于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方案预算第 16 款——国际药物管制、预

防犯罪和恐怖主义及刑事司法。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是一个独立的条约机构，由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选举的 13

名成员组成。管制局监测和促进遵守旨在把药物使用只限于医药和科学目的三项

国际药物管制公约的规定。这三项国际公约是《1961 年麻醉品单一公约》、《1971

年精神药物公约》和《1988 年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 

 根据《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11 条，管制局“应常举行其认为妥善执行职务

所需的会议，但每一历年内应至少举行两届会”。事实上，管制局在其秘书处所

在地维也纳每一历年举行三届会议。 

 除了举行管制局会议外，管制局成员还出访各国，同政府进行对话，讨论限

制药物使用的方式方法，并收集关于所访问国家的药物状况的资料。管制局通常

每年出访 20 至 26 国家。 

 执行局出访并同各国政府对话的成果是，180 个以上的国家批准了这三项公

约。这些出访还有助于促进各国政府执行各项公约规定。 

 
 

 
*
 A/62/50。 

 
**
 E/2007/100。 



A/62/90 
E/2007/72  
 

2 07-38067
 

 为了维持管制局的公正性和独立性，《麻醉品单一公约》第 6 条和《精神药

物公约》第 24 条规定，管制局的经费“由联合国依大会决定的方式负担”。 

 管制局及其秘书处的经费已编入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及其前身联

合国国际药物管制规划署的经常预算。自 2000 年以来，分配给管制局供其履行

职能的资金不足以应付向管制局的提出的紧迫要求——在出现药物控制公约将

受到破坏的严重威胁的国家采取干预措施。 

 然而执行局仍然履行其义务，方法是推迟或取消出访各国的重要任务，以及

限制参加每个出访团的执行局成员的人数。看来这些措施并没有改善执行局的财

务状况。执行局看到，由于没有从联合国经常预算获得足够的资金，它将难以每

年举行三届会议、并按任规定同各国政府进行对话。面对这种情况，我同联合国

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联系，看能否向执行局提供财政援助，使其能够

在本两年期剩余期间履行其职能。 

 2008-2009 两年期拟议的资金为 774 200 美元。执行局认为，需要 996 609

美元来支付参加在维也纳举行的三届必要会议或执行出访任务的执行局成员的

每日生活津贴和旅费。应特别指出，执行局成员来自世界各地，包括澳大利亚、

中国和印度尼西亚。 

 在 2007 年 5 月于维也纳举行的执行局第八十九届会议期间，成员们对执行

局严重的财务状况表示关切，如果不扭转这种状况，可能危及执行局的工作。成

员们决定授权执行局主席提请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和大会注意到他们的忧虑。根据

三项公约，这两个机构有责任支付执行局的费用，确保执行局能顺利运作。 

 谨请提醒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方案和预算委员会及第五委员会的成员注意本

函，以便采取适当行动，在 2008-2009 两年期及其后从联合国经常预算向执行局

提供足够的财政资源。 

 

国际麻醉品管制局 

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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